
— 1 —

梧州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务字〔2023〕34号

关于开展 2023—2024学年第 1学期普通本

专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梧州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梧院教〔2019〕

17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规定，即日起开展 2023—2024 学

年第 1 学期普通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工作。基于各二级学院的转

专业工作方案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2023 年 9 月 10 日（第 1 周）前，有转专业意向的

学生在教务系统提出申请，并按转入学院要求上传相关材料（各

学院的转专业方案请到二级学院官网或教学办公室咨询），操作

流程参看附件 1。

（二）转出学院对申请转专业（转出）的学生进行资格初

审。审核结果应在本学院范围内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 3天）。经

公示无异议的，于 9 月 22 日（第 3 周）前在教务系统的转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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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流程上签署意见，相关材料将流转至拟转入专业所在二级学

院（转入学院）。

（三）转入学院对材料进行复审（或考核），将拟转入名单

在本学院范围内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 3天）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

转入学院于 9 月 29 日（第 4 周）前在转专业流程上签署意见

及指定班级，转专业流程将流转到教务处学籍科，转入学院从

系统导出最终转入学生名单，提交经二级学院签章后的纸质汇

总表（附件 2）到学籍科。

（四）教务处汇总、审核全校的转专业申请，审核通过并

报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在学校或教务处网站公

示（公示期不少于 5 天）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准予转专业。

（五）准予转专业的学生应在公示期结束后一周内到学籍

科申请新学生证，及时登录教务系统检查本人的学籍信息是否

已变更，新专业课表是否齐全，旧课程是否已删除，如有错漏

请及时到转入学院处理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务必提前做好转专业相关制度的解读，避免

学生盲目跟风转专业。

（二）拟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务必提前对拟转入专业作充分

了解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评估，避免盲目转专业。

（三）各学院要畅通学生咨询、投诉渠道，并及时回复当

事人。

（四）在最终完成转专业审批之前，转专业的申请者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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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出学院、转入学院保持沟通，做好本学期转出专业课程和转

入专业课程的修读安排（包括过程考核和实践环节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 1．学生转专业操作流程

2．2023—2024 学年第 1学期本专科学生转专业汇

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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